
国家医保局副局长李

滔9月10日介绍，国家医

保局成立6年来，谈判药

品已惠及参保患者7.2亿

人次，叠加谈判降价和医

保报销等多重因素，累计

为群众减负超过了7000

亿元。

新华社 王琪 作

医保惠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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杭州市临安区人民法院于2023年9月11日裁定受理杭
州临安建源运输有限公司破产清算，并于2023年9月14日
指定浙江京衡律师事务所担任管理人。现特公告如下：杭
州临安建源运输有限公司遗失公章、财务章、法人章以及全
部证照，包括但不限于营业执照正、副本等，现声明作废。

杭州临安建源运输有限公司管理人 2024年9月12日

遗失公告
遗失宁波市海曙铭远车业科技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

用代码：91330212756251571K）于 2019 年 7 月 9 日核准的
营业执照正副本、开户许可证、公章、合同专用章、财务专
用章、法定代表人名章等证照及印章，现均作废。
宁波市海曙铭远车业科技有限公司 2024年9月12日

遗失公告

特约评论员 张子旋

9 月 6 日，内地男歌手张杰在演唱会

上，结合自己生日随口报出了一个手机号

码，然而该号码是真实存在的，造成机主在

短时间内收到来自全国各地的陌生号码来

电，被迫关机。由此，“张杰连累素人惨遭

电话轰炸”话题冲上热搜，引发大量关注。

事后，张杰工作室发布道歉声明，称正积极

联系机主，希望能够当面致歉并妥善解决

此事。

过去，当隐私权和公众人物这两个词

语交汇时，往往是某明星的个人隐私遭受

侵犯等新闻。对于公众人物的隐私权，已

经有了较为一致的认知，也就是公众人物

占用了相对较多的社会资源，新闻曝光也

是获取经济价值和社会影响的重要手段，

不能用普通人的标准来衡量和确定公众人

物的隐私权范围，因此作为公众人物，理应

在隐私保护上作出更大让步，容忍度也应

当更高。

可以说，过往我们需要审视的是公众

人物的隐私权边界，保障公众人物的隐私

权。然而这次风波，为我们敲响了警钟，也

就是公众人物影响力的边界不能够侵犯到

普通人隐私等权利。比如此次事件中，被

曝光手机号码的机主是一个普通人，其隐

私权属于应当严格保护的范围，纵然张杰

在说出手机号码时属于无心之失，但社交

媒体的发达和公众人物的影响力却成为了

侵犯个人隐私的“帮凶”。机主不具备相应

的发声渠道解释澄清，只能默默承受，最终

通过关机来应对这场无妄之灾。

毋庸置疑，手机号码属于个人隐私的

一部分，我国民法典对此已有明确规定，在

演唱会上公开普通人的手机号码，不论公

众人物在主观上是不是故意，这类行为事

实上已经造成他人隐私权受到侵犯，就可

能构成对他人的侵权。而公众人物侵犯个

人隐私需要承担的责任与普通人也并无不

同，甚至应当主动利用其影响力更快澄清

事实，以防止损害结果进一步扩大，之后，

不论是赔礼道歉还是对造成的经济损失进

行赔偿，都是法律规定的应有之举。

这次张杰演唱会手机号码的风波，与

我们每个人息息相关，因为对于普通人来

说，隐私权是一种防御性的权利，犹如一面

盾牌保卫着我们日常生活的安宁，然而演

唱会中随口报出的电话号码，在其影响力

的加持下，却恰似一把不能承受的重锤，击

碎了这面盾牌，使得一个普通人直面大量

粉丝的“电话风暴”，生活陷入混乱。

作为公众人物，在面对镜头和粉丝时，

应当意识到自己言行的“放大镜”效应，希

望张杰及其团队承担起此次事件的责任，

妥善解决问题。也希望其他公众人物能够

自我约束，保持对隐私问题的敏感度，在享

受曝光带来的高影响力时，承担起更高的

社会责任和审慎义务。更希望广大粉丝能

够理智追星，尊重同为普通人的隐私。此

外，笔者也呼吁演艺行业能加强行业自律，

乃至出台相应行为规范，防止类似事件再

次发生，让不论是公众人物亦或是普通人，

都能享受隐私权带给我们的安宁。

李英锋

快递公司寄丢毕业证，只赔付3倍

运费合理吗？近日，江苏省淮安市盱眙

县人民法院审理了这起毕业证快递丢

件案件，判决涉案快递公司赔偿各项损

失以及精神抚慰金共计9000元。目前，

判决已生效。

未保价的快件丢失或损毁，快递公

司普遍依据邮政法确立的三倍运费赔

偿规定执行。揆诸现实，有些快件的价

值较高，或者对寄收人具有特殊用途、

意义，因此，三倍运费赔偿往往难以覆

盖消费者的权益损失，引发大量争议。

这起毕业证“丢件”案件判决快递

公司承担的赔偿责任远超三倍运费，且

包含消费者因补办毕业证明书而支出

的各项费用和精神损害赔偿，对于快递

企业完善特殊物品寄递规则具有警示

意义。

毕业证书属于特定物品，是持有人

学习经历的记载和证明，尤其是高校毕

业证更是持有人求职、参加一些考试的

必要条件。尽管持有人可以申请学校

出具与毕业证具有同等效力的毕业证

明书，但具有唯一性的毕业证的永久性

灭失会造成一定的精神损害。同时，在

求职、参加各类考试或社会活动时，如

果只能出具毕业证明书而不能提交毕

业证，可能会遭遇误解或负面影响。

寄收快件的消费者与快递公司之

间形成了快件寄递合同关系，快递公司

负有按约定将快件安全、完整、及时送

达收件人的义务。在现实生活中，通过

快递渠道寄递毕业证、录取通知书、公

证文书、合同等特殊物品的情况越来越

多，其丢失、损毁，会给消费者造成多重

损害，也会给快递企业带来成本损失和

经营风险。

这起毕业证“丢件”案件警示快递

企业应针对特殊物品建立特殊快递机

制，与消费者约定快件丢失、损毁的赔

偿责任。同时，立法机关和相关职能部

门也有必要通过修改相关法律法规、出

台法律解释、发布典型案例等形式，明

确产生特殊物品寄递关系的消费者

和快递企业的权利义务，明确赔偿

标准，给司法裁判、消费者维权和快

递企业担责提供统一、权威的指南。

针对不同价值的物品，完善寄

递规则和保价机制、赔偿细则，应是

必答题，而非选择题。

杨玉龙

体检的目的是了解自身健康状况，合理适

度即可。然而，许多人在体检时却遭遇机构极

力劝说增加一些具有神奇诊疗效果的检查项

目，有的价格高达数千元。由于缺乏相应的检

查知识，或出于对自身及家人健康的关切，一

些人最终选购了这些项目，但结果并未得到满

意的检查体验。

所谓加项，就是在原本的体检项目基础

上，增加一些类似于骨密度检测、肿瘤标志物

检测、心脑血管检查等项目，甚至被推荐加做

了近万元的正电子发射计算机断层显像。面

对这些听起来技术高端且价格不菲的项目推

销，难以抉择是绝大多数人的共同心理。

“必要且紧迫”的体检加项，很有可能是体

检机构的营销套路。有消费者表示，从报到候

检，到具体项目检测，再到领取体检报告，一直都

有体检机构工作人员向其推荐加购项目。这种

频繁推销让人产生“必须要查、不能错过”的焦

虑，而且有些体检机构推销的体检加项“名字复

杂、技术先进、效果强大”，关键是价格不低。

当常规检查满足不了需求时，适当选择加

项无可厚非。但是，各类体检项目都有其存在

的意义，最重要的是确定是否适合自己。对

此，各种体检加项不该被神化，消费者当有正

确认知，应在清楚自己身体的情况下选择。比

如，可根据年龄段不同及特定工作环境，针对

性选择呼吸道疾病、肿瘤性疾病、心脑血管疾

病等相关筛查，而不能被体检机构所忽悠，全

盘接受。

体检机构应该尊重消费者的权益。毋庸

讳言，大众对体检的检查要求越来越高，希望

能更早地发现疾病并尽早介入治疗。但是，体

检机构不能借机忽悠蒙蔽消费者，要确保体检

者的钱花在刀刃上。可以说，为了牟利让消费

者无故加项，无疑是对其权益的侵害。

强化对体检市场的监管整治当引起重

视。目前，健康体检应用市场越来越广，人们

的接受度也越来越高。从某种意义上看，健康

体检已经成为一个很重要的行业。遏制其中

乱象，不能只靠行业自律，完善监管同样重

要。比如，定期抽查相关机构日常业务，一旦

发现违法行为及时严肃处理等。

此外，还须加强相关消费警示。例如，一

些民营体检机构将基础体检的价格定得很低，

受检者到了现场才得知要增加一些检查项

目。对此，相关部门有必要加强消费警示，既

要增强消费者的防范意识，也应引导他们通过

合法途径维护好自身权益。

莫让明星影响力成侵犯隐私的“帮凶”

体检加项
侵害消费者权益

寄丢毕业证赔9000元，
完善特殊物品寄递规则很迫切


